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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度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补助
申请指南

一、支持对象

重点支持区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示范社。农

场主和合作社理事长列为失信人员不作为遴选推荐对象。

二、支持方向

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

作，支持区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和示范家庭农场改善生

产设施条件，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能力。应用先进

适用技术，培育品牌、拓展营销渠道，提高生产经营发展水平，

提升联农带农服务能力。开展经营主体业务指导培训和构建家

庭农场保险体系建设，促进主体稳定健康发展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、家庭农场经营稳定，运行规范，按时缴纳土地租金，无

违法、违规、失信、违约等不良行为，无重大安全事故；合作

社运行良好，正常使用财务软件，无违法、违规、失信、违约

等不良行为，无重大安全事故。

2、上年度或当年度获得市级及以上表彰或典型案例推广的

示范农场和示范合作社可作为优先推荐对象。

3、对年度各级监测不合格的示范家庭农场及合作社示范社

不作为推荐对象。



— 2 —

4、推荐经营主体必须正常运行，且现场调查状态良好。

四、主体推荐

1、有意向的区级及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及示范家庭农场

向所在乡政府提交申请。

2、乡政府农业农村办公室对申请的经营主体实施内容及实

施能力进行评定及审核。

3、乡政府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经营主体进行公开推荐确定名

单，推荐到区农业农村局。

4、区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评审、择优入选、上报局党组会

议研究、确定实施主体，并进行公示。

五、项目管理

加强项目实施管理。进一步加强项目申报受理和立项、方

案编制和批复，项目实施主体对提供的实施方案及其他材料的

真实性、合规性负责；区、乡业务部门不定期到项目实施主体

进行现场督查和指导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完成。

六、注意事项

项目承担主体要结合实际，制定适合自身发展的项目实施

方案，项目方案要细化建设内容、建设期限、补助标准和方式

等，方案经专家评审通过且立项后，不得中途变更放弃。如有

中途放弃项目申报或逾期不实施的，将取消区级以上示范资格，



— 3 —

三年内不得申报，同时该经营主体或乡镇须写一份相关情况说

明报区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龙亭区农业农村局

2024 年 12 月 4 日


